（结构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四海工具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1#厂房加接

	设计编号
	21-145

	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2、回复不符合要求



	项目负责人
	朱明华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	地基基础
	

	专业负责人
	朱明华
	强制性标准
	
	
	结构设计 
	

	设计人
	巢  伟
	
	
	房屋抗震设计
	


（给排水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四海工具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1#厂房加接

	设计编号
	21-145

	一次回复意见：
1，二.1条回复不符合要求。



	项目负责人
	朱明华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	建筑防火
	

	专业负责人
	贡伟荣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设备
	

	设计人
	赵苏丹
	
	
	
	


